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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中国科大作为全国首批“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

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”改革试点单位，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赋权

试点实施方案，创新性地提出了“赋权+转让+约定收益”模式。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了系列政策和工作文件，形成了“3+6+N”赋权项

目管理文件体系，为赋权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。

一、主要举措

充分赋权，破解科研成果“转化难”问题。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

归属学校，按无形国有资产管理，作价入股转化要经过可行性论证、

资产评估、学校审批、中科院国资监管部门备案，全流程走完要 1

年多，许多成果错失转化风口期。通过“赋权+转让+约定收益”，2

个月即可完成所有流程，从源头上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问题，使得

科研成果应转尽转，提高成果转化率。具体操作分三步走。第一步，

明确成果所有权赋权范围。重点对权属清晰、应用前景明朗、科研

人员转化意愿强烈且评估值不低于 200万元的科技成果进行赋权，

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、国防安全、经济安全的成果不纳入赋权范围，

保障合规性和可操作性。第二步，赋予科研人员部分所有权。对赋

权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按照一定比例在学校和科研团队之间进行

分配，安徽省内转化或实施，科研团队 80%、学校 20%；安徽省外

转化或实施，科研团队 70%、学校 30%。第三步，转让学校留存成

果所有权。如果学校以留存的所有权作价入股，未来在企业融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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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转让、IPO或注销时，仍需严格按照资产处置流程进行审批登

记，不可避免影响推进节奏。学校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，科研团队

与学校签署赋权协议后，以赋权成果作价入股创办转化企业。公司

注册完成之后，可进一步向学校申请受让赋权后的职务科技成果学

校共有的部分，投入转化公司，让企业拥有完整知识产权，放手放

心推进成果转化。

约定收益，破解国有利益“升值难”问题。在“先转化、后奖励”

模式下，科技成果如约定金额一次性转让，学校只能获得一次收益，

后期企业市值无论升值多少与学校都没有关系。学校在让渡成果所

有权的同时，通过合同约定保证国有利益增值。约定转化收益。学

校将留存的成果所有权转让给科研团队后，团队将这部分所有权入

股至公司，股权收益及其衍生增值收益全部归学校所有。约定变现

方式。科研团队在成立企业初期，并不需要给学校支付转让费，只

有获得收益时，才按照约定比例将收益转给学校。学校不持有转化

公司股份，但随着公司发展，可持续获得相应现金收益，有效保障

国有资产收益水涨船高。约定转化责任。科研团队作价入股成立公

司后，不得将成果所有权再转让给其他主体，必须向学校提交年度

报告、重大事项报告等，学校实时监督成果转化收益情况，确保国

有利益不受损。

健全机制，破解科研转化“创业难”问题。改革前，学校扶持科

技成果转化的资源相对分散，科研团队创业难以得到体系化支持。

学校健全服务体系，助力团队完成科学研究、实验开发、推广应用

三级跳。健全转化工作组织体系。整合学校转化处、资产公司、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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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各方力量，协同发力、专班推进，为成果转化

提供保障；健全赋权尽职免责体系。建立初创企业创业失败容错机

制，完善赋权相关风险防控机制，减少管理决策压力和科研人员的

创业顾虑。

二、主要成效

截至目前学校通过“赋权+转让+约定收益”模式赋权试点转让

技术成果 87项，处置知识产权 412项。科研人员获得全部知识产

权后，通过作价入股方式新设或增资企业 75家，知识产权评估金

额约 4.2亿元，企业经过融资后，目前知识产权估值约 41.97 亿元，

公司市值累计约 196 亿元。

学校“赋权+转让+约定收益”的赋权试点改革工作取得显著成

效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。学校方案先后被认定为

“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”、“中国改革 2023年度地方

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”，《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2》

典型工作案例；相关政策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科技部发布的“2023

年度全面创新改革揭榜任务”，面向全国试点推广实施。


